
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决赛

竞 赛 规 程

一、制定标准

创新创业大赛以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二届全

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23〕45 号）文件

中对创新创业项目大赛的要求为主要依据。

二、竞赛内容与方式

（1）竞赛方式：分组进行现场项目路演。

（2）竞赛内容：每个项目提前准备 PPT 并派出 1 名代表上台介

绍项目、回答问题。

（3）竞赛时间：每个项目路演时间为 8 分钟，时间到即停止介

绍。

（4）提问点评：每个项目路演结束后设置评委提问和点评环节，

提问点评时间为 7分钟。

（5）路演成绩：设置 5 名评委，取评委打分平均成绩为最终成

绩。

三、竞赛设施与场地

（1）竞赛场地：竞赛场地为安徽天鹅湖大酒店国际厅 A 区（合

肥市政务新区东流路 888 号）。

（2）设施设备：大屏幕尺寸为 12M*4M，PPT 比例要求为 16:9，



现场提供话筒、翻页笔。

四、竞赛规则

（1）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两个组分别进行比赛。

（2）每个项目按抽签顺序分组上台路演，路演时间 8 分钟，评

委提问 7 分钟，最终由评委打分，5名评委打分的平均分为项目最终

得分，小数点后保留 2 位。

（3）最终每个组分别选出 2 个优秀项目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比

赛。

五、赛场要求

（1）参赛项目代表根据比赛当天的通知提前半小时到达比赛现

场签到并抽签决定出场顺序。

（2）签到抽签后至赛场的指定区域按照抽签序号就坐，抽签领

取的号码牌统一佩戴粘贴在左胸处。

（3）着装应大方得体，不穿奇装异服入场。

（4）比赛期间，各参赛队的领队及随行人员应在大赛组委会安

排的位置休息/观赛，不得在赛场喧哗、影响比赛。

六、评分标准

（1）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竞赛评委组负责，评委根据选手演

讲、回答问题等情况给分。

（2）评分标准：评分要素为技术和产品及创新性 25 分、商业模

式和实施内容 25 分，团队及带头人 15 分，财务分析 15 分，现场答

辩表现 20 分。



七、成绩运用

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颁发优秀项目证书，可获得创业指导、全

国大赛赛前辅导等支持。

八、其他准备

（1）身份证；

（2）项目信息表 5 份；

（3）项目 PPT 介绍（16:9 比例）。


